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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对投资规模

进行控制是必要的

1993 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37.7% ，

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内生产

总值的比重为 26.5%，这表明投资

规模过大。

一种意见，认为当前国家对投

资规模不要控制，也无法控制。我认

为，控制是必要的，至于具体办法由

于研究不够，只能提出一些原则性

的意见。

首先，应当明确在市场经济体

制下，国家坚持对投资规模实行计

划指导的原则。可以学习西方市场

经济国家（地区）的经验，在国家计

划中既规定总投资绝对额（包括固

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增加额），也

规定总投资率，即总投资（分出固定

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增加额）占国

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这样，便可以使

投资规模大体与国力相适应。

第二，国家应当制定比较具体

的产业政策，指引投资的方向。产业

政策要落实到地区，把有关经济杠

杆的调整和产业政策的贯彻执行结

合起来，以促进国家投资计划的实

现。

第三，中央银行要加强对固定

资产贷款的控制。中央银行要严格

控制国家下达的固定资产贷款计

划，它既纳入了国家的投资计划，又

纳入了银行的信贷计划，必须严格

执行，不得突破。各种金融机构不得

随意发放固定资产贷款。各地、各部

门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发行债券和搞

股份制试点，非法集资搞建设。利用

外资的必须按国家计划执行。外商

直接投资建设的项目，必须加强引

导并实行规范化管理。

第四，区分不同的投资主体，实

行不同的控制投资的办法。现在对

投资的宏观管理，实际上仍然主要

着眼于国有单位投资的管理，根本

看不到改革开放以来新涌现的私营

经济，个体经济，乡镇企业，中外合

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经营企业，

以及全民与集体、全民与私人、集体

与私人等多种合营企业等等多种经

济成份的投资。我们的经济管理体

制改革要把主要精力转移到这些实

务上来，以便切实加强投资的宏观

管理。

（摘自 4 月 5 日《经济参考报》

刘日新的文章）

简讯·文摘

注意重点吸收大型

跨国公司来华投资

《财贸经济》杂志 1994 年第 3

期发表储祥银的文章说，大型跨国

公司是世界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承

担者，最大的 1%的跨国公司拥有

国外投资总量和分支机构的 50% ；

1990 年最大的 100家跨国公司对

外投资总额达 2 800 亿美元，占世

界对外投资总额的 14%。跨国公司

的对外投资往往伴随着资金、技术、

管理甚至研究与开发，乃至培训等

一揽子行为，对一国的经济发展的

影响作用远大于资金本身。与一般

投资者不同，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是

为自己的全球或地区战略服务的，

他们不计较于一时一地的得失，比

较注重长期利益和整体利益，跨国

公司在某地的投资，可能会导致跨

国公司在该地区的一体化生产和综

合经营。总之，大型跨国公司集资

金、技术、管理于一身，他们的投资

对于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产业结

构的优化和科技进步都具有十分积

极的意义。从我国前一阶段利用外

资的总体情况来看，项目虽多，但项

目规模偏小，一般投资者，尤其是港

澳台投资者偏多，真正大型跨国公

司对华投资偏少，现在应当致力于

吸引大型跨国公司来华投资，以促

进我国利用外资工作上档次，上台

阶。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发展形势对

我国吸引大型跨国公司来华投资有

利：一方面，发达国家长期经济衰退

给大型跨国公司带来了困难和压

力，迫使他们不得不调整他们的投

资区位战略，亚洲、拉美等地区经济

增长迅速，政局稳定，是他们投资区

位战略调整中考虑的重点地区之

一。中国经济发展十分迅速，而且市

场潜力很大，对大型跨国公司投资

有很大的吸引力。据有关方面透露，

已有一些大型跨国公司开始考虑将

其地区中心移向中国，亦有一些公

司已经开始采取行动。只要我们针

对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特点，进一

步开放投资领域和做好多方面的准

备工作，在不太长的期限内，吸引更

多大型跨国公司来华投资不是没有

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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